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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证据和证明制度作为现代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在法制史上的地位也

举足轻重。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、官僚政治的相对清明以及古代科学技术的积累，中国

古代的证据和证明制度在唐宋时期发展到全盛。虽然唐宋时期的中央政府没有制定专门

的诉讼法律，但在相关律典中仍然存在着大量关于证据和证明制度的内容。唐宋时期对

于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有着很多和现代法律不同的规定，如独具一格的证人制度和超自

然证据的运用。在刑事诉讼领域，唐宋时期的律典还规定了“理无可疑”、“据状断案”

等相当严格的证据规则，以期更好地发现事实真相、有效打击犯罪。唐宋时期虽不存在

现代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等概念，但对于司法官员和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也做了

比较细致的规定。合理借鉴吸收这一时期证据和证明制度的有益成分，有助于构建具有

中国特色的诉讼法治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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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和证明制度是诉讼法的核心问题，每一宗司法案件的判决都需要司法工作人员

正确认识和把握证据和证明制度。证据法制史是研究证据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唐宋两

代作为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鼎盛时期，其证据制度的立法和司法成就也独占鳌头，因此

唐宋时期是研究证据法制史的重中之重。通过对唐宋时期证据和证明制度的研究，我们

可以更好地发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成分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法律制度。

目前，学术界对证据法制史的研究多着眼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、唐代诉讼制度及宋代证

据和证明制度，很少将唐宋两代作为整体去把握。本文拟从唐宋时期证据和证明制度展

的背景、证据种类、证据规则和证明责任四个层面逐次展开论述。

一、唐宋时期证据制度发展的背景

早在夏商时期，中国便已有了诉讼制度的雏形。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和思想意识

的贫乏，夏商时期主要奉行“神权法”，其中证据制度的内容也多与神有关，如通过占

卜的方式来认定当事人的口供是否属实。西周以后，以人为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

主导思想，占卜等神权主义内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，西周时期创

造性地发明了“五听”制度，即通过当事人的种种表现来综合认定口供等内容是否属实，

这也为后世“情讯”取证方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秦汉以降，中国古代立法实现了法典

化并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，诉讼法成为历代立法的主要内容之一。秦汉魏晋时期增加了

相当数量的证据立法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汉孝宣帝时期“亲属相容隐”正式入律，历代

立法也成为唐代修律的主要渊源。

唐宋两代经历了先秦至汉晋长达千年的发展，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。唐

宋以前，农耕经济占据支配地位，小农意识使得民众证据意识淡薄、厌讼以及不愿出庭

作证，证据的表现形式也多与农业相关。
①
唐宋两代，尤其是宋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

高度，基层民众之间发生的纠纷越来越多，也不再局限于农业经济，出现了更多的与现

代社会类似的工商业纠纷，证据的表现形式也增加了更多工商业相关的契约。与此同时，

唐宋时期的中央政府更加重视法律对社会的调控作用，修律水平显著提升，唐律疏议更

是被冠以“得古今之平”的盛誉，律典中各方面规定更加完备，其中也包括证据和证明

制度的完善。除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，唐宋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对证据制度

的实践应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以宋慈所著《洗冤集录》为典型，其中记载了大量

关于刑事侦查、现场勘验的宝贵经验，为后世元明清三代的司法实践也提供了难得的借

鉴参考，书中记载的内容时至今日也有很多不过时的成分。然而，即使唐宋两代的发展

成就卓著，这一时期也仍然没有超越中国古代社会的局限，从总体上看，其仍然属于古

代法制，而与现代法治相差甚远。

①
郑牧民：《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的社会基础》，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11年第 5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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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唐宋时期的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

古代中国奉行经验主义，对事物缺乏系统的科学归纳，体现在律文上即是没有明确

规定证据的种类，有关证据种类的论述皆由学者们自行归纳总结。通说认为，中国古代

的证据制度在唐代已经发展完备，宋代在唐与五代时期的基础上加以系统化、规范化。

（一）证据种类

与当代中国的法律规定相比，唐宋时期证据的种类也可以大致对应，但其内涵和外

延并不完全一致，如唐宋时期不存在现代所谓的“视听资料、电子数据”，其有关证人

证言的规定也与我国现行法律有较大差异。总体而言，唐宋时期的证据主要有六类，下

文将逐一展开论述。

1.被告人的口供

被告人的口供，相当于我国现行法律中的“被告人供述和辩解”。

口供在证据体系中的地位：属于“证据之王”，原则上司法官员定罪判刑必须取得

口供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零口供的“据众证定罪”，口供可以说是唐宋时期刑事

诉讼中最核心和最关键的证据种类。
①

被告人的口供分为“首实”和“自首”，前者为一般情形，指被告人向有司坦白其

罪，后者与中国现行法律类似，指案发之前被告人主动前往有司承认罪行。自首的主体

可以是本人，也可以其亲属“代首”。

2. “干连人”的陈述

又称“干证人”、“干系人”、“干碍人”、“干照人”，顾名思义，指一切与案件有关

联的人，其范围主要包括证人、原告以及提供意见证据的专家辅助人。
②
“干连人”在

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原告的诉状，与现代诉讼一致，递交诉状是起诉的首要环节，法律上对诉状的形式

也有着明确的要求。原告负有保证不作虚假告诉的义务，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

如由他人代书诉状，代书人也负有一定的保证责任。

原告的供述，其一是指在司法官员诘问之下原告所作的陈述，其二则是指在刑讯被

告人达到一定程度仍不招供时“反拷”原告所作的口供，后者是中国古代“口供为王”

的需要。

证人证言，唐宋时期的证人的范围要大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，除了狭义的证人，

还包括对案件不知情但存在某种关联的人。

有关证人资格的限制，基于历史传统和社会关怀的需要，年满八十、不满十岁以及

残疾人不能作为证人。
③

免证特权，即“亲属相为隐”，主要依据五服制度，分为完全免证和有限制的免证，

①
陈玺，宋志军：《唐代刑事证据制度考略》，《证据科学》2009年第 5期。

②
栾时春：《宋代证据制度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华东政法大学，2013年，第 24页。

③
马念珍：《试析中国古代诉讼中的证据制度》，《贵州教育学院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0年第 5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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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者指斩衰、齐衰及大功亲，后者指小功、缌麻亲。有限免证需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，

但比照普通人减罪三等。若犯谋反罪，相关人员则不享有免证特权。

有关证人出庭作证，唐宋时期的证人处于被“勾追”的地位，即需要被拘捕、强制

到案的人，目的在于保证诉讼正常进行。司法实践中，司法官员有权也通常将证人提前

拘押到案。与此同时，基于社会伦理考量，女性证人可以不当面作证，而采用“隔帘幕”

的方式进行。

有关证人的义务，其一，如实作证义务，唐宋法律明确规定了作伪证的法律责任，

在特殊情况下，司法官员也可以拷讯证人获取证词；其二，针对盗罪，被害人的邻居除

了作证，还负有施救的义务，如见危不救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；其三，基于“无讼”

追求，唐宋法律禁止毫无干系之人向有司提出告诉。

专家辅助人，指宋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遇到疑难问题，可以向相关专业人士求

教，其陈述可以作为证据使用，与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相类似。

3. 物证

与我国现行法律的含义大致相同，即通过外在特征证明相关事实的物品、痕迹等，

人的身体、尸体也属于物证，唐宋时期多称“赃”、“物”。物证是司法官员依法审判、

定罪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，比如在贼盗等罪中要求“计赃定罪”。物证的可靠性也是最

高，可以称为“理无可疑”。总之，物证在唐宋时期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举足轻重、不可

替代，但在民事诉讼中应用较少。

4. 书证

书证是指在案件中形成的以记载内容证明相关事实的证据。随着唐宋时期商品经济

和市民社会的发展，书证在民事诉讼中的表现形式日渐丰富，如契约、遗嘱、公文、档

案、信函等。唐宋时期对书证的形式要件有较为完备详细的规定，一些重要的民事文书

也强制要求书面形式。书证在唐宋时期的民事诉讼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5. 勘验、检查笔录

主要指对尸体的勘验和对人身的检查。前者主要体现在伤害案中的伤情认定，唐律

及宋刑统对于不同伤情有着不同的法律规定且详细具体；后者由官府专门的检验人员出

具验尸报告，包括验状、检验格目和检验正背人性图等，相关文书制作都有完备详细的

规定。

6. 超自然证据
①

根据学者郑牧民的观点，如果将证据理解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，那么在唐宋时期，

一些自然现象、梦境提示、鬼魂诉冤等也起到了帮助司法官员认定相关案件事实的作用，

如宋代时任宣州通判胡宿因梦中遇人指引得以侦破一起杀人冤案。超自然证据不属于上

述任何一类证据，只能单列，但其是否足以成为一类新的证据仍待研究讨论。

①
郑牧民：《中国传统证据文化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湘潭大学，2010年，第 11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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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取证方式

众所周知，现代证据法审查证据的“三性”，即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，但在中

国古代，由于专制统治的盛行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缺失，统治者对证据的要求不考虑合法

性，即只有“两性”，因此唐宋时期有很多取证方式是现代社会很难理解和接受的，下

文将逐次展开论述。

1. “情讯”

指司法官员在审判中综合运用生活经验、心理学、逻辑学常识等对两造的言行举止

进行细致的推敲，从而得出合情合理的推断。由于取证手段温和，“情讯”之法成为深

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古代司法官员首推的取证方法。“情讯”的手段主要有察言观色、反

复诘问、钩距、诈谲四种。
①

察言观色，指司法官员通过两造的言行举止推断事实的真伪，源于先秦时期的“五

听”，如北宋名臣包拯为确定一名孩童的生母究竟为何人，遂让两造各自拉扯孩子的一

臂，由此断定不愿用力的是该孩童的生母。

反复诘问，顾名思义，即司法官员通过改变某些细节反复询问两造相关案件事实，

如果存在虚假陈述，则很容易露出破绽，从而推动案件侦破。

钩距，指一种迂回的获取口供的方法，如司法官员为求得 A事实，先引出有一定关

联的 B事实，进而问及 C事实，最后辗转取得与 A事实有关的证据。

诈谲，即通过欺诈手段取得两造的供辞。因为其手段的不正当性，诈谲通常来说是

获取言词证据的最后手段，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又必不可少。
②

2. 刑讯

即刑讯逼供，是古代社会常见的一种取证方式。由于此法涉及暴力，唐宋时期对刑

讯的规制也颇为丰富，笔者将逐一展开论述。

刑讯的前提条件，即“审查辞理。反复参验，犹未能决”，以“情讯”为先，刑讯

作为补充的保障手段。

刑讯的对象，主要是被告人，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原告人，即“反拷告人”。

禁止刑讯的对象，即“应议、请、减以下及废疾以上”，指法律上有特殊事由及身

有残疾。

对犯罪官员的刑讯，需要经过特殊程序且符合特殊情形，即“三问不承”、“奏请

追摄”、“情理重害而拒隐”。

对皇族成员的刑讯，宋代规定徒刑以上才能刑讯，且交由宗正司审判。

有关刑讯的工具和流程，其一，唐宋时期对刑具有着明确的规格要求，即司法官员

必须使用特制的刑具而不能滥施刑讯。其二，这一时期对刑讯击打的部位也有规定，笞

刑打腿和屁股，杖刑打后背。其三，刑讯有数量限制，超过则不能继续刑讯，或者“反

①
王忠灿：《唐宋时期犯罪事实查明的三种方式：“问”、“按”、“推”》，《社会科学家》2018年第 3期。

②
郑牧民：《论中国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》，《吉首大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2009年第 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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拷告人”。

3. 调查

顾名思义，指司法官员亲自走访调查案情取得证据。

4. 勘验、鉴定

与我国现行法律的勘验笔录、鉴定意见等类似，勘验、鉴定是唐宋时期司法官员正

确采纳证据、确定案件事实的关键步骤，根据勘验、鉴定的对象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：

现场勘验是获取物证、检验口供真实性的重要手段，同时在没有得到口供等特殊情

况下，符合“赃状露验，理不可疑”的条件，即可以“据状断之”，此时现场勘验就成

为了全案的关键。

检验尸体，对于命案，尸体是全案的核心和关键，每一宗案件都要有官府的专门人

员进行尸体检验并出具相应的报告。

检查人体，与命案类似，其他人身类案件也依赖于受害人身体状况的检查，由此确

定被告人的责任轻重。此外，唐宋时期还存在并不准确的“亲子鉴定”技术，分为“滴

骨”和“合血”两种方式，前者适用于活人和死人之间的亲子鉴定，后者则是活人之间

的鉴定，详细记载于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的《洗冤集录》中。

通过物证鉴定供辞的真实性，无论两造的供辞，还是“干连人”的证词，都属于言

词证据，其真实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主观，因此鉴定供辞的真实性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

问题。物证作为实物证据，具有“理不可疑”的特征，将物证与两造和“干连人”的供

辞、证词加以比对，言词证据的可信性便大大提升。

鉴定相关文书的真实性，在唐宋时期的民事诉讼中，存在诸如契约、婚约等大量书

证，为了防范虚假诉讼，文书真实性鉴定势在必行。

5. 搜查

指唐宋时期执法官吏对相关人员的人身强制措施，主要包括公开搜查、秘密搜查和

城门盘查三类。

公开搜查，指执法官吏在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当场，对其实施搜查，从而获取隐匿的

物证、书证等证据。

秘密搜查，指司法官员暗中指示执法官吏潜入相关场地取得证据，此种方法有很强

的随意性。

城门盘查，由于古代城市的封闭式设计，嫌疑人犯案后若想逃之夭夭，必然要出城，

城门盘查遂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。
①

6. 常理推断

指运用常情常理认定某一事实的真伪，由于没有实证或者缺乏科学依据，此类的证

据可以说是“或真或假”。

7. 鬼神取证

①
陈玺：《唐代诉讼制度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陕西师范大学，2009年，第 8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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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借助超自然现象取得证据，如设置地府公堂，借助冤魂，利用被告人的恐惧心理

使其招供。

三、唐宋时期的主要证据规则

证据规则是审查判断证据和进行审判活动的基本准则，唐宋时期的律文中虽然没有

明文规定证据规则，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证据规则，而是需要我们加以提炼、

归纳。通过对相关文献和历史记载的分析，笔者归纳出五大主要的证据规则，下文将详

细论述。

（一）刑事案件的“口供至上”

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八大类证据地位平等不同，唐宋时期的“口供”是刑事案

件的首要证据，即没有口供，原则上不能定案。
①

唐宋时期的“口供”要作广义上的理解，不仅指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供辞，还包

括原告和“干连人”的供辞。唐宋时期奉行“口供至上”的原因，笔者认为有两个：一

是“客观”原因，唐宋时期没有现代的侦查手段和高新技术，“口供”无论是当时还是

现在都是最容易获得的证据；二是“主观”原因，古代中国人讲以人为本，认为除了天

以外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，原被告和“干连人”又是直接涉及案件的人，立法者和

司法官员自然要以“口供”为重。

一般来说，唐宋时期的被告人在到案后，首先要接受讯问，获得“初词”，这是司

法官员继续追查、搜寻人证、物证的首要线索。为了确保“口供”的真实性，司法官员

会对被告人反复诘问，如果仍然“事状疑似、犹不首实”，那么就会采取刑讯的方式以

期获得真实的“口供”。最后，全案证据必须达到“供证相符”的程度，司法官员才可

以宣布结案、定罪判刑。

（二）不依赖口供的“据状断案”

在唐宋时期的司法实践中，不可能做到所有刑事案件都和预期一样从“口供”着手

从而破获全案，唐代以前的法律是单纯的“口供至上”，在被告人的供辞存疑时，在展

示其他证据后允许被告人修改供辞，如此才能最终结案。唐律和宋刑统中则明确规定了

“赃状露验”、“理不可疑”情况下的零口供结案，即“虽不承引、据状断之”。同时，

唐宋时期因为商品经济的繁荣，存在大量的官方或者私人的契约、凭证，民事案件也无

需过度依赖两造的供辞，可以直接“据状断案”。

“据状断案”是唐宋时期刑事案件中相对独立的证据规则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

前述“口供至上”的影响，尤其在科技更加发达的宋代，使得“物证”的地位进一步提

高，司法官员办案也更加科学。

（三）特殊主体犯罪的“据众证定罪”

根据唐宋时期法律的规定，对于某些主体涉嫌犯罪，司法官员不得进行刑讯以获取

①
刘苏明，韦罗成：《论古代供辞为首与现代证据为王》，《淮南师范学院学报》2018年第 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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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供，在此种情形下，如果行为人本身不招供，那么“口供至上”就只能依赖原告和“干

连人”的供辞定案。唐宋法律要求此时“据众证定罪”必须有三人以上“明证其事”的

供辞，司法官员以“干连人”的“众证”代替被告人的供辞继续办案。

“据众证定罪”是一个独立适用的证据规则，只要符合条件就要予以适用，特殊主

体主要包括“议、请、减、老、小、疾”六类人。前三类人即“议、请、减”源于中国

古代的“八议”制度，是国家对特殊阶层人士的一种优待；后三种即“老、小、疾”是

中国古代“矜老恤幼”思想的体现，是一种正当且合理的人文关怀。
①

唐宋时期的法律允许司法官员对原告人以及“干连人”使用刑讯获取供辞，这就引

出了证人资格的问题，“据众证定罪”的“众证”必须是有证人资格的多人。没有证人

资格的主要是两类人：一是“老、小、疾”，唐律规定年满八十、不满十岁以及身患残

疾者免除作证义务；二是“相容隐”的亲属和仆人。

（四）民事立案的“书证主义”

如前所述，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催生了大量契约、凭证，商业交易日渐频繁，交易形

式多元化，为了有效化解纠纷，唐宋时期的法律要求原告向官府提出诉状时必须附有相

应的契约、凭证、文书，凡此种种皆是以上面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，故笔者将此

证据规则命名为“书证主义”。

唐宋时期的契约主要有钱货两清、预订预购和赊买赊卖三种，以宋代为例，上面三

种契约无不要求书面形式，规定如“凡典卖牛畜、舟车未印契者，更期以百日，免倍税”，

预购和赊买两种契约在法律时的强制性规定则更多，如“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

递相委保，写立期限文字交还”。

将“书证主义”纳入民事立案的门槛，不仅有利于官府的有效解纷，更是对唐宋时

期民众证据意识的一次唤醒，使交易双方养成保留证据的习惯，可以说是唐宋时期法律

制度的一个进步。

（五）民事案件的“书证相质”

质证是在法官主持下当事人就各方提出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关联性提出质疑的

过程。如前所述，书证在唐宋时期的民事诉讼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，“书证相质”即

将当事人和法官提出的各项书证放在一起综合审查判断、验证真伪的过程。之所以将这

一条列为证据规则之一，是因为几乎每一宗民事案件都必须奉行，与前述刑事案件“据

众证定罪”类似，如果只有孤证是很难正确认定案件事实、从而定分止争的。

参与相互质证的文书主要分为公文书和私文书两大类，前者如地方官府留存的税

籍、丁籍等，后者主要指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各项契约。
②
一般来说，公文书具有比私文

书更高的效力，如契约的记载与官府公文不一致，则司法官员可以采信官方说法，即具

有公证的效力。“相质证”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，一是两造各执一词，一份契约

①
祖伟：《中国古代“据众证定罪”证据规则论》，《当代法学》2012年第 1期。

②
祖伟：《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及其理据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吉林大学，2009年，第 11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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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不同版本，司法官员则需要将两份契约放在一起综合比对，主要审查纸张、字迹、

内容等；二是双方不能提出相关书证，但官府有公文书留存：此时司法官员需要将公文

书与两造的供辞加以分析比对，从而正确定分止争。

四、唐宋时期的诉讼证明问题

（一）证明对象

证明对象，又称待证事实，是指在诉讼中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。待证事实与

免征事实相对应。

免证事实（“人情事理”），与我国现行诉讼法类似，并非所有案件事实都需要证据

加以证明。“事理”可以大致与我国法律规定的“众所周知”、“自然规律和定理”以及

“日常生活经验法则”相对应，这里无需过多赘述。而“人情”则是唐宋时期乃至整个

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类免证事实，“人情”顾名思义即人的情感，包括喜怒哀乐、亲情、

友情等等。“人情”在唐宋时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有如“祖宗立法，参之情理，无

不曲尽。“人情”在唐宋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可被直接采纳，如司法官员裁断一亲子关系

案时，两造各扯孩童一臂，不肯出力者可认定是孩子的血亲。
①

待证事实，主要分为两类，一是除免证事实以外的案件事实,二是据以断案的法律

规范，笔者在这里对其二作简单的论述。唐宋时期的法律规范除了《唐律疏议》和《宋

刑统》外，还存在大量的令、格、式、敕，以及作为习惯法存在的“乡例”，数目之多，

各级司法官员也很难全部掌握，这就需要有专门措施保证依法断案。其一，地方官府设

置专门官吏，负责“议法断刑”；其二，要求各级官府编录朝廷发布的敕文、律令；其

三，北宋元丰编敕增设《看详卷》，要求刑部、大理寺、殿前马步军司以及各专门官吏

共同定夺法律疑义，最后刊印颁行；其四，针对“乡例”，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要邀

请当地有名望的老人堂下旁听以供咨询，同时，如果“乡例”属于“俗弊”也不能被采

纳。

（二）证明责任

现代意义的证明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，前者即“谁主张谁举证”，要求当

事人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，后者指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由谁来承担不

利风险。在古代纠问式诉讼构造的背景下，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于官府，故唐宋时期并不

存在现代意义的证明责任，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没有它自己的“证明责任”，笔者在

这里试举几例。

如证据规则一章所述，在民事案件中奉行“书证主义”，原告要承担提供证据证明

案件存在的责任。

唐宋时期的刑事案件实行有罪推定，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无罪推定，这就意味着被告

①
栾时春：《宋代证据证明的基本原则》，《学术论坛》2012年第 1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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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需要提出相应证据减免自己的罪责，否则就要以犯罪论处。
①

在民事案件中，当事人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案件事实，并不必然导致某一方承担

败诉或者不利的后果，司法官员也可以根据情理等作出判决，从而支持某一方的诉讼请

求。刑事案件中实行“疑罪从轻”原则，对于证据不足的疑案，司法官员可以对其从轻、

从赎处理。

（三）证明标准

证明标准是指在诉讼中证据证明的程度，如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有“排除合理怀疑”、

“高度盖然性”和“较大可能性”，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必须讨论的问题。

首先，唐宋时期的律文中有明确规定“赃状露验，理无可疑”，这一证明标准从形

式上看类似现代的“排除合理怀疑”，但“排除合理怀疑”是建立在事实和合理推断基

础上的，而“理无可疑”的“理”则包括中国古代特有的人情和推理，含有更多主观主

义的因素。因为唐宋时期诸法合一，这一证明标准既适用于刑事案件，也可适用于民事

案件。但是，“理无可疑”证明标准存在一个适用前提“虽不承引”，即无法取得相关人

员的口供时才适用。

在司法官员取得口供这一情形下，“理无可疑”就失去了适用的必要性，司法官员

依照口供取得相应物证，人、物合一，即可定罪判刑。

在宋代的司法实践中，还存在着一类极其特殊的证明标准，即岳飞案引发的“莫须

有”标准，此标准由南宋佞臣秦桧提出。
②
“莫须有”标准的适用条件非常宽松，在证

据证明有一定可能性的情况下，即使被告人没有认罪承引，司法官员依旧可以定罪判刑，

毋庸置疑，“莫须有”证明标准无论是在宋代还是现代社会都是极其不合理的。

结语

首先，唐宋时期的证据和证明制度有很多历史局限性。其中关于证据和证明制度的

记载多数只规定在《唐律疏议》和《宋刑统》中，且没有明确的“证据规则”、“证明责

任”等现代的法律概念。唐宋时期和中国古代其他时期一样，实行诸法合一的法律制度，

有关证据和证明制度的规定，可能既适用于刑事案件，也适用于民事案件。

以现代的视角看待，唐宋时期的证据制度还存在着大量不合理的地方，如“口供至

上”、“刑讯逼供”和“鬼神证据”。口供作为最容易取得的证据，很多办案经验不丰富

或者不尽职守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对此过度依赖，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主观主义思想

的余毒，我们必须坚决肃清。

其次，唐宋两代作为中国古代的鼎盛时期，中华文明一脉相承，其中也有很多值得

借鉴吸收之处。其中最具有借鉴意义的莫过于“亲属相容隐”，儿女亲情是任何时期的

人类都无法割舍的，让父母在法庭上公然指证自己的亲生子女涉嫌犯罪是极其不合理

的，法律应当也必须照顾人的合理情感需求。同时，随着现代侦查技术的快速发展，“口

①
陈光中，朱卿：《中国古代诉讼证明问题探讨》，《现代法学》2016年第 5期。

②
蒋铁初：《铁案如山与莫须有——中国古代诉讼中的双重证明标准？》，《证据科学》2013年第 5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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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至上”已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案件审判的关键性因素。“零口供”甚至“零证言”的

办案在现代科技面前也并非难事。

最后，任何一项思想或制度的引进，其中必然有契合本民族、本国家心理或实际需

要的因素，否则那便是“无源之水”，这就需要对中国法律史的深入研究。如“理无可

疑”证明标准是近代中国“西法东渐”引进“排除合理怀疑”证明标准的重要基础，如

果中国人长久以来并不认同“理无可疑”，现代刑事诉讼法的推行将更加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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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已经熟悉和理解了学校《烟台大学关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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